《云浮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为规范和加强云浮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结合云浮实际，市科技局重新修订了《云浮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近年来，省科技厅出台了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系列配套文件，对项目组织机制、验收管理等提出了新的要求。面对新变化、新政策、新要求，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在规范管理方面还需改进提升。为建立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体系，对照省最新出台的《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近年我市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实施的实际情况，市科技局对《云浮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进行了重新修订，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验收过程的执行细节，推动科学高效、规范公正管理，提升项目绩效水平。

二、政策依据
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科规范字〔2024〕4号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修改后的《办法》共七章45条。

第一章为总则，共5条，明确了本办法的制定依据、使用范围以及市科技计划项目的概念、类别、实施方式等。

第二章为职责与分工，共8条，对市科技局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承担单位等在项目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第三章为申报与受理，共7条，明确了项目申报的流程、项目申报单位条件要求、项目申报资料等内容。

第四章为评审与立项，共3条，明确了项目评审、立项的相关要求，包括评审专家抽取、评审方式，以及立项程序、任务书签订要求等内容。

第五章为实施与管理，共3条，重点对照《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管理细则》对任务书变更规定等内容进行重新修订。

第六章为结题与验收，共16条，主要参照《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，对项目验收申请程序、延期验收规定、验收需提供材料、强制终止情形、项目验收结论及相应处理、专家验收意见、异议复核等情况进行补充完善，进一步规范项目验收流程。

第七章为附则，共3条，主要明确本办法执行的时间和期限。

四、主要特点
修改后的《办法》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：

（一）注重吸纳最新政策文件。《办法》及时补充了近年来省级层面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上的新政策新举措，提升管理效能。在加强科研信用体系建设方面，对参与项目管理或实施的相关责任主体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，根据新出台的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计划项目科研诚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在项目结题与验收方面，对照《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，明确项目承担单位应在任务书执行期结束后的1个月内提出验收申请；若存在项目承担单位无正当理由或特殊原因在项目执行期结束后1个月内仍未提交验收申请等七类情形的，应启动强制终止等等。

（二）注重加强项目过程管理。结合工作实际，《办法》在“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”中，明确项目主管部门“跟踪项目实施动态”“按相关规定审核项目承担单位提出的项目变更、验收、终止等申请”“根据实际执行落实项目强制终止程序，并配合做好财政经费收缴等工作”等职责，要求项目承担单位“定期报告项目实施进度、资金使用和组织管理等情况”等，从明晰职责、压实任务去加强项目过程管理。同时，参照《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管理细则》，对任务书填写、变更事项审核流程和要求也作了相关明确。

（三）注重规范优化项目验收。参照省科技厅项目验收标准，将项目验收结论分为“通过”、“结题”、“终止”三类，同时按照宽容失败、严惩失信的原则，分别明确不同的处理措施，加强科研诚信管理和结余资金管理。此外，在保证验收结果公开的基础上，增加对验收结论的异议复核，充分保障科研机构及人员的权利。
